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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重要提示

本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规

划，投资者应当到证监会指定媒体仔细阅读年度报告全文。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报告的董事会会议。

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本年度公司财务报告的审计意见为：标准的无保留意

见。

本报告期会计师事务所变更情况：公司本年度会计师事务所为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

通合伙）。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适用 √不适用

公司上市时未盈利且目前未实现盈利

□适用 √不适用

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适用 √不适用

公司计划不派发现金红利，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优先股利润分配预案

□适用 √不适用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首华燃气 股票代码 300483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张骞 王竹林

办公地址 上海市浦东新区耀元路58号3号楼1204室 上海市浦东新区耀元路58号3号楼1204室

传真 021-58833116 021-58833116

电话 021-58831588 021-58831588

电子信箱 qian.zhang@primagas.com.cn zhulin.wang@primagas.com.cn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一）天然气业务概况

报告期内，公司的主营业务为天然气业务，主要由中海沃邦、永和伟润、浙江沃憬、山西沃晋

等主体开展运营，主要从事天然气的勘探、开发、生产、代输增压和销售：

公司的主要产品为天然气，通过管网系统输送到山西省内沿线各城市或大型直供用户处，或

上载“西气东输” 国家级干线，进而输送到其他地区终端用户。下游（终端）客户天然气的用途主

要包括城市生活用气、工业生产与化工用气、交通运输用气以及天然气发电用气等多方面。

2024年2月，公司收购永和伟润51%的股权。 永和伟润主营天然气的增压、管输及销售，交易

完成后公司通过其位于山西省永和县的桑壁站连接西气东输一线88#阀室，实现天然气上载西气

东输一线，为上游气源方提供管输服务。

（二）天然气业务的经营模式

1、天然气的开采销售

公司下属控股子公司中海沃邦通过签订产量分成合同（PSC合同，又称“产品分成合同” ），

作为合作区块的作业者开展天然气的勘探、开发、生产、销售业务。 2009年8月13日，中海沃邦与

中油煤签订了《合作合同》，获得石楼西区块1,524平方公里30年的天然气勘探、开发和生产经

营权。 根据《合作合同》，中海沃邦作为石楼西区块作业者，负责全区天然气勘探、开发项目的资

金筹措、方案审定、工程实施和项目日常管理等。在石楼西区块内所获得的天然气，由中海沃邦与

中油煤共同销售并各自取得分成收入。

石楼西区块位于黄河以东，吕梁山西麓。行政区划主要位于山西省永和县、石楼县，区块勘探

面积1,524平方公里，探矿权证、采矿权证持有人为中国石油。 西气东输一线、临临线等输气管线

穿过本区块，集输条件便利。 鄂尔多斯盆地东缘煤层气资源丰富，是我国煤层气勘探开发的热点

地区之一。 石楼西区块位于鄂尔多斯盆地东缘晋西挠褶带，该区域煤层在山西组、太原组均有发

育。其中山西组4、5#煤层及太原组8#煤层具有分布范围广、厚度较大、煤岩煤质条件较好的特点，

含气性好，是该区域主要的烃源岩之一，具有较好的勘探潜力。同时，该区域具有多层系广覆式生

烃、分流河道砂岩储集体大面积带状分布、河间泛滥平原泥质及致密砂岩复合遮挡，区域性成藏

期盆地补偿沉降等诸多有利条件，为形成大型砂岩岩性气藏奠定了基础。

中海沃邦在合同区块范围内所开采的天然气， 通过管网系统输送到山西省内沿线各城市或

大型直供用户处，或上载“西气东输” 国家级干线，进而输送到其他地区终端用户。 下游（终端）

客户天然气的用途主要包括城市生活用气、工业生产与化工用气、交通运输用气以及天然气发电

用气等多方面。 中海沃邦利用自身的技术优势和专业团队优势， 稳步推进合作区块内天然气勘

探、开采工作。 经过多年发展，中海沃邦已成长为山西省天然气产业中具有影响力的公司。

2、天然气的销售

公司依托石楼西区块的天然气资源及集输条件、下游客户资源，通过下属销售子公司自中石

油临近区块购入天然气，开展天然气销售业务。 同时，通过西气东输一线87#、88#阀室，依托临近

石楼西区块、大宁吉县区块的气源优势，开展天然气销售业务。

3、天然气的代输增压

2024年2月，公司完成对永和伟润51%股权的收购，进一步拓展天然气下游销售业务领域，抓

住全国天然气管网逐步走向互联互通的机遇，实现气源与管道的畅通联接，扩大天然气销售业务

版图。 永和伟润主营天然气的增压、管输及销售，交易完成后公司能够通过其位于山西省永和县

的桑壁站连接西气东输一线88#阀室，实现天然气上载西气东输一线，为上游气源方提供管输服

务。

（三）石楼西区块的勘探开发情况

1、天然气（致密气）

截至报告期末，石楼西区块已经自然资源部备案的天然气（致密气）储量情况如下：

项目 备案批复时间

叠合含气面积（平方公

里）

地质储量（亿立方米）

技术可采储量（亿立方

米）

经济可采储量（亿立方

米）

永和18井区 2014年6月 114 157 77 46

永和30井区 2016年3月 346 484 231 186

永和45井区 2017年6月 468 635 302 211

合计 - 928 1,276 610 443

截至报告期末，鄂东气田石楼西区块永和45-永和18井区天然气12亿立方米/年开发项目已

在国家能源局的备案、鄂东气田石楼西区块永和30井区致密气10亿立方米/年开发项目已在国家

能源局的备案。

截至报告期末，鄂东气田石楼西区块永和18井区天然气开采、鄂东气田石楼西区块永和30井

区天然气开采已分别取得自然资源部颁发的《采矿许可证》。

2、天然气（煤层气）

截至报告披露日，石楼西区块已经山西省自然资源厅备案的天然气（煤层气）储量情况如

下：

项目 备案批复时间

叠合含气面积（平方公

里）

地质储量（亿立方米）

技术可采储量（亿立方

米）

经济可采储量（亿立方

米）

永和45-34井区 2024年4月 230.50 681.90 340.95 264.96

永和45-34井区西区 2025年3月 69.60 205.51 102.75 77.46

合计 - 300.10 887.41 443.70 342.42

3、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1） 近三年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是 √否

单位：元

2024年末 2023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减 2022年末

总资产 8,364,635,841.80 7,900,646,080.94 5.87% 7,685,585,281.4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

产

1,987,847,906.99 2,684,959,025.64 -25.96% 2,949,182,907.33

2024年 2023年 本年比上年增减 2022年

营业收入 1,545,946,823.25 1,353,859,872.55 14.19% 2,045,089,632.0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

-710,954,148.56 -246,011,783.29 -188.99% 41,142,874.3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

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724,861,045.64 -277,475,201.01 -161.23% 35,917,652.98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

额

499,732,584.70 397,459,366.53 25.73% 654,160,117.03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2.687 -0.916 -193.34% 0.153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2.674 -0.916 -191.92% 0.153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30.45% -8.74% -21.71% 1.39%

（2） 分季度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元

第一季度 第二季度 第三季度 第四季度

营业收入 268,841,972.48 347,304,599.71 423,827,157.81 505,973,093.2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

-17,408,981.24 -46,707,331.70 -14,278,193.57 -632,559,642.0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

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7,422,946.44 -47,783,787.65 -15,791,122.40 -643,863,189.15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

额

104,216,992.70 11,974,759.24 187,435,226.39 196,105,606.37

上述财务指标或其加总数是否与公司已披露季度报告、 半年度报告相关财务指标存在重大

差异

□是 √否

4、股本及股东情况

（1） 普通股股东和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数量及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

股股东总数

20,244

年度报告披

露日前一个

月末普通股

股东总数

14,733

报告期末表决权

恢复的优先股股

东总数

0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一个月

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

东总数

0

持有特别表

决权股份的

股 东 总 数

（如有）

0

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不含通过转融通出借股份）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的股份数量

质押、标记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赣州海德投资

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

境内非国

有法人

10.13% 27,216,000.00 0.00 质押 23,000,000.00

刘晋礼

境内自然

人

6.40% 27,216,000.00 0.00 质押 17,183,968.00

西藏嘉泽创业

投资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

有法人

5.21% 13,997,101.00 0.00 不适用 0.00

史秀梅

境内自然

人

3.74% 10,040,049.00 0.00 不适用 0.00

吴海林

境内自然

人

3.49% 9,384,700.00 0.00 质押 9,384,700.00

吴君亮

境内自然

人

3.49% 9,377,000.00 9,377,000.00 质押 5,344,250.00

博睿天晟（北

京）投资有限

公司

境内非国

有法人

3.17% 8,510,738.00 0.00 不适用 0.00

西藏科坚企业

管理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

有法人

3.12% 8,390,406.00 0.00 不适用 0.00

山西汇景企业

管理咨询有限

公司

境内非国

有法人

2.96% 7,949,308.00 0.00 不适用 0.00

郭海莲

境内自然

人

2.40% 6,440,833.00 0.00 不适用 0.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

行动的说明

赣州海德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吴海林先生、吴海江先生、吴君亮先生、吴汝德先生及吴君美女士为一致行动人。

刘晋礼、山西汇景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为一致行动人。

西藏嘉泽创业投资有限公司、西藏科坚企业管理有限公司为同一控制的企业。

除此之外，公司未知其他股东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

持股5%以上股东、前10名股东及前10名无限售流通股股东参与转融通业务出借股份情况

□适用 √不适用

前10名股东及前10名无限售流通股股东因转融通出借/归还原因导致较上期发生变化

□适用 √不适用

公司是否具有表决权差异安排

□适用 √不适用

（2） 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10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3） 以方框图形式披露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

5、在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适用 □不适用

（1） 债券基本信息

债券名称 债券简称 债券代码 发行日 到期日 债券余额（万元） 利率

可转换债券 首华转债 123128 2021年11月01日 2027年10月31日 137,899.75 1.00%

报告期内公司债券的付息兑付情况 公司已于2024年11月1日已按面值兑付第三年利息，每10张“首华转债”（面值1,000.00元）利息为10.00元（含税）

（2） 公司债券最新跟踪评级及评级变化情况

报告期末公司的负债情况详见本节“八、截至报告期末公司近两年的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

指标” 。 2024年6月26日中证鹏元资信评估股份有限公司出具了《2021年首华燃气科技（上海）

股份有限公司创业板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2024年跟踪评级报告》（中鹏信评

【2024】跟踪第【355】号01），确定公司主体信用等级为AA-，评级展望为稳定，首华转债的信

用等级为AA-。 公司对未转股的债券每年付息一次，到期归还最后一次利息及本金。

（3） 截至报告期末公司近2年的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单位：万元

项目 2024年 2023年 本年比上年增减

资产负债率 58.96% 46.38% 12.58%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净利润 -94,698.15 -28,467.72 -232.65%

EBITDA全部债务比 -7.80% -1.57% -6.23%

利息保障倍数 -5.68 -1.56 -264.10%

三、重要事项

1、收购永和县伟润燃气有限公司51%股权事项

公司于2023年12月12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签署〈关于山

西伟润燃气有限公司、永和县伟润燃气有限公司之收购意向书〉的议案》，为了更好把握天然气

市场化改革的契机，加大力度进一步拓展天然气下游销售业务领域，抓住全国天然气管网逐步走

向互联互通的机遇，实现气源与管道的畅通联接，公司拟收购北京伟润盛隆能源有限公司持有的

永和县伟润燃气有限公司51%的股权。

公司于2024年1月30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签署〈关于永

和县伟润燃气有限公司之股权转让协议〉的议案》，同意上述交易，转让价格为34,879.00万元。

具体详见公司于2023年12月13日披露的 《关于签署 〈收购意向书〉 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3-110）、2024年1月31日披露的《关于收购永和县伟润燃气有限公司51%股权的公告》（公

告编号：2024-005）。

2、控股股东股份质押事项

2024年1月25日， 公司披露了《关于公司控股股东部分股份解除质押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4-002），公司控股股东吴海林先生及吴君亮先生将其所持有公司的部分股份办理了解除质

押业务，具体详见公司同日发布的公告。

2024年3月2日， 公司披露了 《关于公司控股股东部分股份质押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4-007），公司控股股东吴海林先生及吴君亮先生将其所持有公司的部分股份办理了质押业

务，具体详见公司同日发布的公告。

2024年7月24日， 公司披露了《关于公司控股股东部分股份补充质押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4-057），公司控股股东吴君亮先生将其所持有公司的部分股份办理了补充质押业务，具体详

见公司同日发布的公告。

2024年7月26日， 公司披露了 《关于公司控股股东部分股份解除质押及质押展期的公告》

（公告编号：2024-058），公司控股股东赣州海德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将其所持有本公司

的部分股份办理了解除质押业务，具体详见公司同日发布的公告。

3、持股5%以上股东减持事项

2024年3月12日，公司披露了《关于持股5%以上股东减持计划的预披露公告》（公告编号：

2024-008），公司股东西藏科坚企业管理有限公司计划通过集中竞价和大宗交易方式减持公司

股份，具体详见公司同日发布的公告。 公司分别于2024年4月30日、2024年6月7日、2024年6月25

日，发布进展公告，具体内容详见《关于持股5%以上股东减持股份比例超过1%的公告》（公告编

号：2024-041）、《关于持股5%以上股东持股比例变动至5%的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

2024-045）、《关于持股5%以上股东减持股份比例超过1%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46）。

2024年7月2日，减持计划期限已届满，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4年7月4日发布的《关于持股5%

以上股东股份减持计划期限届满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49）。

2024年8月23日，公司披露了《关于持股5%以上股东减持计划的预披露公告》（公告编号：

2024-071），公司股东西藏科坚企业管理有限公司计划通过集中竞价和大宗交易方式减持公司

股份，具体详见公司同日发布的公告。 公司于2024年11月1日，发布进展公告，具体内容详见《关

于持股5%以上股东减持股份比例超过1%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93）。 2024年12月12日，

减持计划期限已届满，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4年12月13日发布的《关于持股5%以上股东减持

计划期限届满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98）。

4、“首华转债”修正转股价格事项

截至2024年3月26日，“首华转债”已出现在任意连续20个交易日中至少有10个交易日的收

盘价低于当期转股价格的90%的情形，已触发《募集说明书》中规定的转股价格向下修正条件，

经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审议，公司董事会决定本次不向下修正“首华转债” 转股价

格，同时在未来三个月内（即2024年3月27日至2024年6月26日），若再次触发“首华转债” 转股

价格向下修正条款，亦不提出向下修正方案。 从2024年6月27日起开始重新起算，届时公司董事

会将再次召开会议决定是否行使“首华转债”的转股价格向下修正权利。具体详见公司于2024年

3月27日披露的《关于不向下修正“首华转债”转股价格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15）。

截至2024年7月10日，“首华转债” 转股再次触发向下修正条款，经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三

十四次会议审议，公司董事会决定本次不向下修正“首华转债” 转股价格，同时在未来三个月内

（即2024年7月11日至2024年10月10日），若再次触发“首华转债”转股价格向下修正条款，亦不

提出向下修正方案。 从2024年10月11日起开始重新起算，届时公司董事会将再次召开会议决定

是否行使“首华转债”的转股价格向下修正权利。 具体详见公司于2024年7月11日披露的《关于

不向下修正“首华转债”转股价格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55）。

截至2024年10月24日，“首华转债”转股再次触发向下修正条款，经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三

次会议审议，公司董事会决定本次不向下修正“首华转债” 转股价格，同时在未来一个月内（即

2024年10月25日至2024年11月24日），若再次触发“首华转债” 转股价格向下修正条款，亦不提

出向下修正方案。 从2024年11月25日起开始重新起算，届时公司董事会将再次召开会议决定是

否行使“首华转债”的转股价格向下修正权利。具体详见公司于2024年10月25日披露的《关于不

向下修正“首华转债”转股价格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92）。

截至2024年12月6日，“首华转债” 转股再次触发向下修正条款，经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四

次会议审议，公司董事会决定本次不向下修正“首华转债” 转股价格，同时在未来一个月内（即

2024年12月7日至2025年1月6日），若再次触发“首华转债”转股价格向下修正条款，亦不提出向

下修正方案。 从2025年1月7日起开始重新起算，届时公司董事会将再次召开会议决定是否行使

“首华转债”的转股价格向下修正权利。 具体详见公司于2024年12月7日披露的《关于不向下修

正“首华转债”转股价格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97）。

截至2025年1月20日，“首华转债” 转股再次触发向下修正条款，经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五

次会议审议，公司董事会决定本次不向下修正“首华转债” 转股价格，同时在未来一个月内（即

2025年1月21日至2025年2月20日），若再次触发“首华转债” 转股价格向下修正条款，亦不提出

向下修正方案。 从2025年2月21日起开始重新起算，届时公司董事会将再次召开会议决定是否行

使“首华转债”的转股价格向下修正权利。 具体详见公司于2025年1月21日披露的《关于不向下

修正“首华转债”转股价格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04）。

截至2025年3月6日，“首华转债” 转股再次触发向下修正条款，经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六次

会议审议，公司董事会决定本次不向下修正“首华转债” 转股价格，同时在未来一个月内（即

2025年3月7日至2025年4月6日），若再次触发“首华转债” 转股价格向下修正条款，亦不提出向

下修正方案。 从2025年4月7日起开始重新起算，届时公司董事会将再次召开会议决定是否行使

“首华转债”的转股价格向下修正权利。具体详见公司于2025年3月7日披露的《关于不向下修正

“首华转债”转股价格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09）。

截至2025年4月18日，“首华转债” 转股再次触发向下修正条款，经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七

次会议审议，公司董事会提议向下修正“首华转债” 转股价格，并提交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

会审议。具体详见公司于2025年4月19日披露的《关于董事会提议向下修正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

价格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16）。

5、股权激励事项

（1）2024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2024年4月1日，公司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会议、第五届监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分别审

议通过《关于〈2024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摘要的议案》《关于〈2024年限制性股

票激励计划考核管理办法〉 的议案》《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2024年限制性股票激

励计划有关事项的议案》《关于核实〈2024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名单〉的议案》。 公

司本次激励计划的激励工具为限制性股票（第二类限制性股票），股票来源为公司自二级市场回

购和/或定向增发A股普通股。 本次激励计划授予限制性股票合计1,431.00万股， 占本次激励计

划公告时公司股本总额的5.33%。其中，首次授予1,144.80万股，占本次激励计划公告时公司股本

总额的4.26%，占本激励计划限制性股票授予总额的80.00%；预留授予286.20万股，占本次激励计

划公告时公司股本总额的1.07%，占本激励计划限制性股票授予总额的20.00%。 本次激励计划首

次授予的激励对象不超过82人，包括公司（含子公司）核心岗位、业务/技术骨干、关键岗位员工，

不包括公司独立董事和监事。 具体详见公司于2024年4月2日披露的相关公告。

2024年4月17日，公司202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2024年限制性股票

激励计划（草案）〉及摘要的议案》《关于〈2024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考核管理办法〉的议案》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2024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有关事项的议案》，具体详见公

司于2024年4月18日披露的《202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24-022）。

2024年4月26日，公司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三十二次会议、第五届监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

审议通过 《关于调整2024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相关事项的议案》《关于向激励对象首次授予

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调整后，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的激励对象名单由82名调整为80名，首次授予

的限制性股票数量由1,144.80万股调整为1,124.80万股， 预留授予权益数量由286.20万股调整

为281.20万股，本次激励计划授予限制性股票总数由1,431.00万股调整为1,406.00万股。 同意确

定2024年4月26日为首次授予日， 向符合资格的80名激励对象共计授予1,124.80万股限制性股

票，授予价格为4.69元/股。 具体详见公司于2024年4月29日披露的《关于调整2024年限制性股票

激励计划相关事项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37）及《关于向激励对象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

公告》（公告编号：2024-038）。

2024年9月27日，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和第六届监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关

于向激励对象预留授予限制性股票（第一批次）的议案》。 同意确定2024年9月27日为预留授予

日，向符合资格的8名激励对象共计授予61.00万股限制性股票，授予价格为4.69元/股。 具体详见

公司于2024年9月28日披露的《关于向激励对象预留授予限制性股票（第一批次）的公告》（公

告编号：2024-083）。

（2）2025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2025年4月18日，公司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第六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分别审议

通过《关于〈2025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摘要的议案》《关于〈2025年限制性股票激

励计划考核管理办法〉 的议案》《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2025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

划有关事项的议案》《关于核实〈2025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名单〉的议案》，并提交

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公司本次激励计划的激励工具为限制性股票（第二类限制性

股票），股票来源为公司自二级市场回购和/或定向增发A股普通股。本激励计划授予限制性股票

合计178.25万股，占本激励计划公告时公司股本总额的0.66%。 其中，首次授予142.60万股，占本

激励计划公告时公司股本总额的0.53%，占本激励计划限制性股票授予总额的80.00%；预留授予

35.65万股， 占本激励计划公告时公司股本总额的0.13%， 占本激励计划限制性股票授予总额的

20.00%。 本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的激励对象不超过15人，包括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公司

（含子公司）其他核心岗位、业务/技术骨干、关键岗位员工，不包括公司独立董事和监事。 具体详

见公司于2025年4月19日披露的相关公告。

6、石楼西区块煤层气探明储量新增报告通过评审备案事项

2024年7月， 公司控股子公司中海沃邦收到山西省自然资源厅向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

公司出具的《关于〈大吉煤层气田石楼西区块永和45-34井区二叠系下统太原组8号煤组煤层气

探明储量新增报告〉评审备案的复函》（晋自然资储备字〔2024〕19号）。 山西省自然资源厅对

大吉煤层气田石楼西区块永和45-34井区二叠系下统太原组8号煤组煤层气探明储量报告矿产

资源储量予以通过评审备案，新增探明面积230.5平方千米，新增探明地质储量681.90亿立方米，

技术可采储量340.95亿立方米，经济可采储量264.96亿立方米。 具体详见公司2024年7月5日发布

的《关于石楼西区块煤层气探明储量新增报告通过评审备案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50）。

2025年3月，公司控股子公司中海沃邦收到山西省自然资源厅向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

司出具的《关于〈大吉煤层气田石楼西区块永和45-34井区西区二叠系下统太原组8号煤组煤层

气探明储量新增报告〉评审备案的复函》（晋自然资储备字〔2025〕18号）。山西省自然资源厅对

大吉煤层气田石楼西区块永和45-34井区西区二叠系下统太原组8号煤组煤层气探明储量报告

矿产资源储量予以通过评审备案，新增探明含气面积69.6平方千米，新增探明地质储量205.51亿

立方米，技术可采储量102.75亿立方米，经济可采储量77.46亿立方米。 具体详见公司2025年3月

28日发布的 《关于石楼西区块煤层气探明储量新增报告通过评审备案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5-010）。

7、为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事项

2024年7月10日，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三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为控股子公司提供

担保的议案》， 同意公司为控股子公司中海沃邦向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在不超过人民币伍亿

元额度授信下的壹亿伍仟万元流贷资金借款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同意公司为中海沃邦向昆

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国际业务结算中心人民币壹亿捌仟万元贷款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具体

详见公司于2024年7月11日披露的 《关于为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4-054）。 2024年7月26日，公司召开2024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为控股子

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具体详见公司于2024年7月27日披露的《2024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

议公告》（公告编号：2024-059）。

8、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发生变动事项

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五届监事会于2024年8月任期届满，公司于2024年8月9日召开第五届

董事会第三十五次会议， 审议通过了《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第六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召开第五届监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审

议通过了 《关于监事会换届选举第六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的议案》，2024年8月26日召开

2024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 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公司董事会和监事会换届选举等相关议案。 同

日， 公司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及第六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 审议通过了选举公司董事

长、董事会专门委员会委员、监事会主席及聘任高级管理人员、等相关议案。

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由7名董事组成，其中非独立董事4名包括王志红先生、吴海江先生、罗传

容先生、高尚芳先生；独立董事3名包括周展女士、项思英女士、葛艾继女士。公司第六届监事会由

3名监事组成，其中非职工代表监事1名由蒋磊女士担任，职工代表监事2名包括智青翠女士、李晓

琴女士。公司总经理由王志红先生担任，副总经理由高尚芳先生、张骞先生担任，财务总监由李春

南女士担任。

具体详见公司于2024年8月10日披露的 《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4-062）、《关于监事会换届选举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63）；公司于2024年8月28日披

露的《关于第六届董事会、监事会完成换届选举并选举董事长、董事会专门委员会委员、监事会

主席及聘任高级管理人员、证券事务代表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77）。

9、海德投资股权转让事项

2024年11月26日，公司的控股股东海德投资与刘庆礼签署了《赣州海德投资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与刘庆礼关于首华燃气科技（上海）股份有限公司之股权转让协议》（以下简称“《股权

转让协议》” ）， 约定海德投资将其所持上市公司无限售条件股份27,216,000股 （占总股本的

10.29%）（总股本指公司截至2024年9月30日的总股本， 且已剔除回购专用账户中的股份数量，

具体数量为264,576,595股。 ） 以及由此所衍生的所有股东权益和义务全部转让给受让方刘庆

礼。 待股份协议转让交割过户完成后，海德投资不再持有公司股份，刘庆礼持有公司27,216,000

股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10.29%）。同日，山西汇景、刘庆礼与刘晋礼签署《一致行动协议书》，约

定三方在上市公司层面保持一致行动。本次交易完成后公司控股股东将变更为刘庆礼、山西汇景

与其一致行动人刘晋礼，公司实际控制人将变更为刘庆礼、刘晋礼。 具体详见公司于2024年11月

27日披露的《关于签署〈股权转让协议〉暨公司控制权拟发生变更的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

2024-094）。

2024年12月02日，公司披露了《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及《详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本次股权转让需在深圳证券交易所进行合规性确认后， 方能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

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股份协议转让过户手续。 截至本报告披露日， 本次股份转让事宜仍在进行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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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重要提示

本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规划，投资者应当到证监会指定媒体仔细

阅读年度报告全文。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报告的董事会会议。

大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本年度公司财务报告的审计意见为：标准的无保留意见。

本报告期会计师事务所变更情况：公司本年度会计师事务所由致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变更为大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

普通合伙）。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适用 √不适用

公司上市时未盈利且目前未实现盈利

□适用 √不适用

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适用 □不适用

公司经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的利润分配预案为：以80,000,000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5元（含税），送红股0股

（含税），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10股转增0股。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优先股利润分配预案

□适用 □不适用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日月明 股票代码 300906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尹玮

办公地址

江西省南昌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

高新四路999号

传真 0791-88103777

电话 0791-88193001

电子信箱 rymckgs@163.com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一）公司所处行业介绍

根据国家统计局颁布的《国民经济行业分类》，公司所处行业属于“铁路、船舶、航空航天和其他运输设备制造业（C37）” 中的“铁

路专用设备及器材、配件制造（C3716）” 。 依照证监会颁布的《上市公司行业分类指引》（2012年修订），公司属于“铁路、船舶、航空航

天和其他运输设备制造业（C37）” 。

（1）铁路市场

根据2025年1月2日召开的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2025年工作会议内容，2024年，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8,506亿元，同比

增长11.3%，投产新线3,113公里，其中高速铁路2,457公里。截至2024年底，全国铁路营业里程达到16.2万公里，其中高速铁路4.8万公里。

2024年，国家铁路完成货物发送量39.9亿吨，完成旅客发送量40.8亿人，同比增长10.8%；完成运输总收入9,901.8亿元，同比增长2.7%。

2024年，国铁集团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聚焦服务和支撑中国式现代化，优质高效推进铁路建设，以国家“十四五”规划

纲要确定的102项重大工程铁路项目和“两重” 项目为重点，加大推进实施力度，宜昌至涪陵高铁重庆段、龙岩至龙川高铁武平至梅州西

段、兰州至张掖高铁武威至张掖段等17个项目开工建设，杭州至义乌至温州高铁、池州至黄山高铁、上海经苏州至湖州高铁等42个项目

开通运营；聚焦联网、补网、强链，深入开展项目前期工作，批复佳木斯至同江铁路扩能改造等20个项目可研；加快推进物流基础设施建

设，建成铁路专用线44条、物流基地12个；服务国家战略有力有效，中吉乌铁路项目向建成通车目标迈出了关键一步，中老铁路、雅万高

铁、匈塞铁路塞尔维亚贝诺段安全平稳运营，着力打造铁路国际物流品牌，主动服务乡村全面振兴。 国铁企业改革持续深化，全面推进

《国铁企业改革深化提升行动实施方案（2023-2025年）》，推动118项改革措施落实落地，40个铁路物流中心有序运行，探索货运班列市

场化经营，推进货运价格市场化改革，降低全社会物流成本；科技自立自强取得新突破，“复兴号高速列车” 项目荣获国家科学技术进步

奖特等奖，高铁技术树起国际标杆，CR450动车组完成样车设计制造并成功下线。

2024年3月，国务院印发的《推动大规模设备更新和消费品以旧换新行动方案》提出，推动大规模设备更新和消费品以旧换新是加

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举措，要实施设备更新、消费品以旧换新、回收循环利用、标准提升四大行动，大力促进先进设

备生产应用，推动先进产能比重持续提升。围绕推进新型工业化，以节能降碳、超低排放、安全生产、数字化转型、智能化升级为重要方向，

大力推动生产设备、用能设备、发输配电设备等更新和技术改造。到2027年，工业、农业、建筑、交通、教育、文旅、医疗等领域设备投资规模

较2023年增长25%以上。

为深入贯彻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落实《推动大规模设备更新和消费品以旧换新行动方案》要求，推动新一轮交通运输设备更新

换代，支撑构建绿色低碳交通运输体系，交通运输部等十三部门印发《交通运输大规模设备更新行动方案》，坚持统筹联动、市场为主，立

足各地交通运输发展实际和能源资源禀赋，实施城市公交车电动化替代、老旧营运柴油货车淘汰更新、老旧营运船舶报废更新、老旧机车

淘汰更新、邮政快递老旧设备替代、物流设施设备更新改造、标准提升七大行动，大力促进先进设备和北斗终端应用，促进交通能源动力

系统清洁化、低碳化、高效化发展，有序推进行业绿色低碳转型。 到2028年，重点区域老旧机车基本淘汰，实现新能源机车规模化替代应

用；北斗终端应用进一步提升；交通运输行业碳排放强度和污染物排放强度不断降低，污染物排放总量进一步下降。

（2）城市轨道交通市场

根据中国城市轨道交通协会发布的《2024年中国内地城轨交通线路概况》，截至2024年12月31日，中国内地累计有58个城市投运城

轨交通线路12,168.77公里，其中，2024年共新开通运营车站580座，新增运营线路25条，新开后通段或既有线路的延伸段26段，新增城轨

交通运营线路953.04公里，从运输能力来看，在12,168.77公里的城轨交通运营线路中，大运能系统（地铁）9,281.37公里，占比76.27%。

《加快建设交通强国五年行动计划（2023一2027年）》提出，建设城市群、都市圈一体化交通网，实现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

区﹑成渝、长江中游等重点城市群内主要城市间2小时通达，提升山东半岛、粤闽浙沿海等城市群内的城际主通道功能，推进哈尔滨一长

春、辽中南等城市群内的城际主通道建设，推动重点城市群城际铁路规划建设和高快速路网融合发展。推进都市圈交通运输一体化发展，

积极打造1小时“门到门”通勤圈。 加快推动北京、上海等都市圈市域（郊）铁路规划建设，统筹新建和利用既有铁路富余能力，因地制宜

发展市域（郊）铁路，支持以市场化方式对能力富余的既有铁路通过适当技术改造开行城际和市域（郊）列车。

城际铁路、市域（郊）铁路是综合交通运输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城际铁路、市域（郊）铁路发展取得显著成

效，对便利人民群众出行、支撑和引领经济社会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 2024年5月，交通运输部、国家铁路局发布《关于加强城际铁路、市

域（郊）铁路监督管理的意见》，加强城际铁路、市域（郊）铁路监督管理，推动城际铁路、市域（郊）铁路高质量发展。

公司主营业务为轨道安全测控设备的研发、生产和销售及轨道测控技术的研究与应用，服务于铁路、地铁等轨道交通领域。轨道安全

测控是铁路部门历来高度重视的工作，为了使轨道平顺性状态持续保持在较高水平，铁路部门需要定期或不定期对轨道进行检测、调整

和维修，以维持正确的轮轨关系、保持轨道部件功能完整有效、提高轨道平顺性等，保证车辆能够按规定的速度安全、平稳、不间断运行。

随着我国轨道交通运营总里程的不断增加，对轨道安全、平顺的要求也在不断提高，国内轨道交通行业将逐步进入新建线路与既有线路

运营维护并重的阶段，轨道测控相关行业面临良好的发展机遇。

（二）公司所处行业地位

公司所处的轨道交通测控行业是随着我国轨道交通的不断发展而逐步形成的。行业市场竞争格局呈现相对稳定的态势，拥有雄厚研

发实力、先进技术、完善的售后服务、可靠产品和行业经验丰富的企业才能符合客户的招标要求，行业存在一定的准入壁垒。 通过持续的

技术创新与积极的市场开拓，公司已经成为轨道安全测控领域的龙头企业之一。

（三）主营业务情况

公司是一家国内领先的轨道安全测控设备和技术方案提供商，主营业务为轨道安全测控设备的研发、生产和销售以及轨道测控技术

的研究与应用。公司的产品主要运用于轨道几何状态、表面质量、结构部件等状态的检测，指导铁路建设及运营维护单位根据相关检测结

果进行新线建设、交付验收、日常维护和线路大修等，其应用需求贯穿轨道全生命周期，广泛运用于我国铁路局及下属工务段、地方铁路

公司、工程建设单位、城市轨道交通运营单位等。

报告期内，公司主营业务和主要产品未发生重大变化。

（四）主要产品及服务

公司主要产品及服务情况如下：

产品类别 具体产品/服务/技术

轨道几何状态检测系统

测量系列

0级轨道检查仪、1级轨道检查仪（相对测量系列）

轨道测量仪（绝对测量系列）

三维约束轨检仪、三位一体轨检仪、T型快速绝对测量（“相对+绝对”测量系列）

特殊测量系列 槽轨轨道检查仪、地铁第三轨轨道检查仪、钢轨波磨测量仪

量值传递系统 量值传递系列 标定器、检定台、新型多参数测量综合校验装置

综合智能检测系统 综合检监测系列 快速综合智能检测小车

轨道线路巡检系统 轨道结构检测系列 轨道快速结构巡检仪等

供电检修系统 供电检修系列 接触网测量仪

轨道工机具系统及服务 轨道工机具系统及服务 轨道交通设备和备件及工程服务、相关的轨道精测精调作业方案设计及执行等

（1）轨道几何状态检测系统

（6）轨道精测精调服务

轨道精测精调是指通过一定技术手段促使铁路轨道实现或恢复设计线形，确保其具有较高的平顺性，满足列车运行的舒适性、可靠

性、安全性要求。 其中，轨道精测是指通过轨道检查仪、轨道测量仪等设备精确测量轨道的内、外部几何状态，查找病害部位，并利用“长

波精测” 、“计算机仿真作业”等智能化软件处理功能，进行作业量规划，用于指导精调作业；轨道精调是根据测量数据和规划方案对轨

道进行精确调整，使轨道内、外部几何状态达到规范标准的要求。 在轨道全生命周期过程中，从新线建设、交付验收，到运营维护、线路大

修等阶段都需要对轨道进行精测精调作业。

公司的精测精调作业内容主要包括确定病害位置、制订并执行精确测量方案，收集与汇总测量数据，分析和制订调整作业方案，执行

轨道调整工作、评价调整结果等。

（五）公司主要经营模式

1、销售模式

公司的销售服务主要由营销中心负责。在合同签订前，营销人员通过市场调研，初步了解行业及客户的需求，协调公司研发及生产部

门提前进行技术准备；在合同签订后，及时将客户的具体要求和信息反馈给生产部门；在设备使用过程中，根据客户反馈，提供必要的售

后服务。公司售后服务主要包括产品的维护、配件的更换、技术咨询等。公司产品的保修期一般为产品交付并验收后一年，保修期内，公司

负责产品的软硬件保障、维修及配件更换等。保修期满后，公司根据客户需要为客户提供运维服务、配件更换，相关费用由双方协商确定。

2、生产模式

公司生产的产品主要为轨道安全测控设备及配套系统软件，其中以软件、算法为核心，以硬件为载体，产品功能实现的核心环节是技

术研究、算法设计和软硬件开发，具有高技术含量和高附加价值的特点。

公司自主进行轨道安全测控产品的技术研究、算法设计和软硬件开发，并组织零件加工、整机装配、产品检测等工作，主要依托自身

生产能力自主生产，对产品系统性能、功能进行静态测试和现场动态模拟测试，确保产品各项性能符合行业规范、公司标准和客户要求。

3、采购模式

公司的采购模式主要以市场需求为导向，由公司采购部门根据订单计划执行采购任务，跟踪采购进度，建立合格供应商档案，并定期

评审、更新。

公司建立了《采购管理制度》《采购物资定价制度》《供应商评价选择程序》等相关管理制度，并定期对《合格供应商名录》进行更

新。在选择供应商时，综合考虑质量、价格、交期、供应商资信等因素择优选取，定期跟踪、分类管理，与综合实力较强的供应商建立长期合

作关系。

4、研发模式

公司以自主研发为主，同时积极开展对外合作。 自主研发主要围绕核心产品进行连续创新，对外合作开发主要致力于打造以轨检数

据为支撑的轨道综合检测数据平台，实现多源数据融合、历史数据挖掘等智能化应用系统升级。

公司新产品研发从市场调研、项目立项、样机试制、小批量测试、产品定型等阶段均设置了控制节点，明确各节点验收标准和进度，并

形成了产品市场应用后的反馈通道，确保产品的不断优化与技术进步。

3、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1） 近三年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是 √否

元

2024年末 2023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减 2022年末

总资产 1,008,299,644.22 961,381,219.58 4.88% 918,512,703.0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

产

904,186,624.46 868,866,285.36 4.07% 824,232,952.13

2024年 2023年 本年比上年增减 2022年

营业收入 160,682,233.42 154,189,987.79 4.21% 113,959,858.4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

75,320,339.10 60,633,333.23 24.22% 30,612,684.2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

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41,372,385.28 49,060,652.96 -15.67% 21,284,361.19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

额

65,725,376.27 49,025,456.05 34.06% 20,774,984.96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9415 0.7579 24.22% 0.3827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9415 0.7579 24.22% 0.3827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8.50% 7.16% 1.34% 3.73%

（2） 分季度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元

第一季度 第二季度 第三季度 第四季度

营业收入 24,735,517.19 35,957,530.45 30,075,792.24 69,913,393.5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

14,092,477.82 14,606,374.72 14,976,039.98 31,645,446.5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

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7,100,362.89 14,010,557.19 12,659,218.10 7,602,247.10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

额

-357,584.93 24,461,816.21 708,397.96 40,912,747.03

上述财务指标或其加总数是否与公司已披露季度报告、半年度报告相关财务指标存在重大差异

□是 √否

4、股本及股东情况

（1） 普通股股东和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数量及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

通股股东总

数

9,198

年度报告披

露日前一个

月末普通股

股东总数

8,742

报告期末表

决权恢复的

优先股股东

总数

0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一个月

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

东总数

0

持有特别表

决权股份的

股 东 总 数

（如有）

0

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不含通过转融通出借股份）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的股份数

量

质押、标记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江西日月明

实业有限公

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39.36% 31,485,000.00 0.00 不适用 0.00

陶捷 境内自然人 12.46% 9,967,000.00 7,475,250.00 不适用 0.00

谭晓云 境内自然人 2.90% 2,317,000.00 0.00 不适用 0.00

南昌市国金

产业投资有

限公司

国有法人 2.75% 2,200,000.00 0.00 不适用 0.00

李春云 境内自然人 1.33% 1,062,000.00 0.00 不适用 0.00

翁仁源 境内自然人 1.02% 816,300.00 0.00 不适用 0.00

朱洪涛 境内自然人 0.56% 451,250.00 0.00 不适用 0.00

潘再迪 境内自然人 0.48% 382,500.00 0.00 不适用 0.00

孟利民 境内自然人 0.45% 363,750.00 363,750.00 不适用 0.00

潘丽芳 境内自然人 0.37% 292,000.00 219,000.00 不适用 0.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

行动的说明

陶捷与谭晓云系夫妻关系，陶捷担任日月明实业执行董事，两人同为日月明实业的实际控制人。

除上述股东的关联关系外，公司未知上述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是否属于《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规定的

一致行动人。

持股5%以上股东、前10名股东及前10名无限售流通股股东参与转融通业务出借股份情况

□适用 √不适用

前10名股东及前10名无限售流通股股东因转融通出借/归还原因导致较上期发生变化

□适用 √不适用

公司是否具有表决权差异安排

□适用 √不适用

（2） 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10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3） 以方框图形式披露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

5、在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适用 √不适用

三、重要事项

2024年，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8,506亿元，同比增长11.3%，投产新线3,113公里，其中高速铁路2,457公里；在城市轨道交通

领域，新增运营线路25条，新开后通段或既有线路的延伸段26段，新增城轨交通运营线路953.04公里。 在此背景下，公司有序开展各项经

营管理工作，持续深化业务布局，强化核心竞争优势，经营业绩呈现稳健增长的态势。在市场方面，公司坚持以客户为中心，巩固了轨道测

控领域的技术领先优势和市场地位，推广综合快速、快速绝对等多元化产品矩阵；优化商务管理体系，持续加大应收账款回收力度。 在研

发方面，公司坚持技术研发和产品创新，高度重视知识产权工作，报告期内公司新增专利授权10项，其中新增发明专利7项。

报告期内，公司完成董事会、监事会换届选举及聘任高级管理人员，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4年9月20日在巨潮资讯网披露的《关于

董事会、监事会完成换届选举及聘任高级管理人员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31）。

报告期末，公司资产总额1,008,299,644.22元，同比增长4.88%，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904,186,624.46元，同比增长4.07%。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160,682,233.42元，较上年同期增长4.21%；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75,320,339.10元，同比增长

24.22%；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65,725,376.27元，同比增长34.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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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日月明测控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一、重要提示

本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规划，投资者应当到证监会指定

媒体仔细阅读年度报告全文。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报告的董事会会议。

容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本年度公司财务报告的审计意见为：标准的无保留意见。

本报告期会计师事务所变更情况：公司本年度会计师事务所无变更，为容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适用 √不适用

公司上市时未盈利且目前未实现盈利

□适用 √不适用

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适用 □不适用

公司经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的利润分配预案为：以公司现有总股本420,000,000股剔除回购专用证券账户股份3,356,120

股后的416,643,880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0.58元（含税），送红股0股（含税），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

每10股转增0股。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优先股利润分配预案

□适用 √不适用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新巨丰 股票代码 301296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徐雅卉 钱宇鑫

办公地址 新泰市小协镇开发区 新泰市小协镇开发区

传真 010-8444�7877 010-8444�7877

电话 010-8444�7866 010-8444�7866

电子信箱 ir@newjfpack.com ir@newjfpack.com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1）公司主要业务、主要产品

①主要业务

公司主营业务为无菌包装的研发、生产与销售。公司秉持着“好的包装 保护未来”的品牌主张，经过多年发展，已成为国内

为数不多的能够规模化生产无菌包装的本土企业之一。 公司与下游知名液态奶和非碳酸软饮料生产商建立了长期良好的合作

关系，主要客户有伊利、新希望、夏进乳业、妙可蓝多、三元食品、越秀辉山、欧亚乳业、庄园牧场等国内知名液态奶生产商和王老

吉、椰树、加多宝、维维集团等知名非碳酸软饮料生产商。 公司拥有先进的生产加工设备、按照国际标准配置和设计的工厂和完

整的液体食品无菌包装生产线，致力于为客户提供高品质的无菌包装产品，在业内享有良好的市场声誉。

②主要产品

公司生产的无菌包装在下游食品、 饮料生产商的生产场所用于灌装食品或饮料。 无菌包装根据下游客户送料灌装设备的

样式不同，分为辊型和胚型。 公司现有主要产品属于辊型无菌包装。

根据无菌包装最终灌装的内部饮品的不同， 公司的产品分为用于液态奶和非碳酸软饮料两大类别。 根据灌装成型后的产

品外观的不同，公司的产品可分为“砖包” 、“枕包” 和“钻包” ：

i新巨丰无菌砖包

ii新巨丰无菌枕包

iii新巨丰无菌钻包

（2）行业现状与发展趋势

2024年全球消费者对液态奶、非碳酸软饮料的消费需求保持稳定增长，驱动全球无菌包装市场规模稳中有增。 分区域来

看，欧洲、北美等成熟市场近年来保持恢复性增长，亚太部分地区、拉丁美洲等新兴市场得益于地区经济增长、饮食结构与消费

习惯的改变，市场规模也在不断扩大，逐渐成为全球无菌包装市场增长的主要动力。

2024年我国无菌包装市场面临一定压力，主要受下游液态奶市场规模收窄影响，其中在液态奶市场中占据主导地位的常

温奶品类销售占比略有下降。 长期来看，伴随经济恢复和政府通过一系列促消费政策，如减税降费、发放消费券等激发消费者

的消费热情，促进消费力逐渐提升，消费者对中高端常温奶的需求依然稳定存在，此外常温奶具有便于销售与推广、减轻对冷链

物流的依赖、可满足各地市场多元需求的基础优势，未来需求增长将推动常温奶销售逐步恢复，从而为无菌包装市场带来新的

机遇。 除了液态奶领域，无菌包装还应用在非碳酸软饮料中，包括果汁、茶饮、功能饮料、植物基饮品等，无菌包装技术能够保护

产品的营养成分和口感，同时避免添加防腐剂，这与消费者对天然、健康食品的需求高度契合，2024年非碳酸软饮料市场稳健

增长，催生对无菌包装的需求趋势向好。

（3）政策环境与国产化进程

无菌包装属于政府鼓励产品， 为推动行业发展， 促进产业升级，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发布 《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

（2024年本）》，无菌包装属于鼓励类中的“真空镀铝、喷镀氧化硅、聚乙烯醇（PVA）涂布型薄膜、功能性聚酯（PET）薄膜、无

溶剂复合或热复合节能低碳聚丙烯薄膜、定向聚苯乙烯（OPS）薄膜及纸塑基多层复合等新型包装材料” 。《鼓励外商投资产业

目录（2022年版）》第40条中包含“无菌液态食品包装材料的开发、生产” ，鼓励外商投资液态食品无菌包装。 同时全国人大常

委会对《反垄断法》的修改，促进了我国无菌包装市场公平竞争。

20世纪80年代，无菌包装技术引入中国，利乐公司、SIG等外资企业一度占据90%以上市场份额，设备与包材捆绑销售模式

压制国内企业。 随着我国无菌包装行业崛起、外资巨头利乐公司的专利到期、国际市场包材价格普遍高于国内等原因，以及整

个无菌包装行业技术趋于完善的大势，内资企业通过提供高质量产品、发力研发、提供高效售后服务，进一步提升市场份额，与

外资巨头差距进一步缩小。

（4）公司所处行业地位

公司在辊式无菌包装行业深耕十余年，拥有先进的生产加工设备、按照国际标准配置和设计的工厂和完整的液体食品无菌

包装生产线，已形成了技术壁垒和核心竞争力，市场份额逐年提升。 根据益普索出具的研究报告，2024年公司占中国无菌包装

市场销售量的比例约为10.5%，占中国液态奶市场无菌包装供应商销售量市场份额约为13.4%。 在我国无菌包装市场整体承压

的背景下， 公司在无菌包装销售量市场份额及液态奶市场无菌包装销售量份额仍保持稳健态势。 未来在国产替代与增量消费

的双轮驱动下，无菌包装将长期陪伴乳品大消费市场持续快速健康增长，公司作为内资无菌包装龙头企业、“中国包装联合会

理事单位” 和“中国奶业协会团体会员” ，市场渗透率也有望得到进一步提升。

3、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1） 近三年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是 √否

元

2024年末 2023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减 2022年末

总资产 3,580,189,321.92 3,132,845,672.74 14.28% 2,874,611,893.4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

产

2,640,902,989.61 2,226,292,526.28 18.62% 2,370,467,383.42

2024年 2023年 本年比上年增减 2022年

营业收入 1,706,242,549.45 1,737,388,779.49 -1.79% 1,607,967,046.2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

183,848,925.50 170,188,672.53 8.03% 169,522,792.6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

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57,154,600.46 164,030,368.57 -4.19% 136,761,207.00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

额

641,806,209.71 212,285,360.05 202.33% -31,277,474.53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44 0.41 7.32% 0.45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44 0.41 7.32% 0.45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7.97% 6.96% 1.01% 10.73%

（2） 分季度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元

第一季度 第二季度 第三季度 第四季度

营业收入 437,161,393.08 385,810,679.19 426,143,279.55 457,127,197.6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

52,526,403.16 33,426,459.83 38,773,499.56 59,122,562.9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

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43,837,157.34 32,251,465.17 35,536,739.82 45,529,238.13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

额

218,379,272.60 160,285,457.32 -69,414,882.24 332,556,362.03

上述财务指标或其加总数是否与公司已披露季度报告、半年度报告相关财务指标存在重大差异

□是 √否

4、股本及股东情况

（1） 普通股股东和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数量及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

股东总数

16,540

年度报告披

露日前一个

月末普通股

股东总数

14,760

报告 期 末 表

决 权 恢 复 的

优 先 股股 东

总数

0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一

个月末表决权恢复的

优先股股东总数

0

持有特别

表决权股

份的股东

总数 （如

有）

0

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不含通过转融通出借股份）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的股份数

量

质押、标记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北京京巨丰能源

控制设备有限公

司

境 内 非 国 有

法人

22.56% 94,764,543.00 94,764,543.00 不适用 0.00

BLACK� RIVER�

FOOD� 2� PTE. �

LTD.

境外法人 12.09% 50,793,618.00 0.00 不适用 0.00

青岛海丝创新股

权投资基金企业

（有限合伙）

境 内 非 国 有

法人

10.41% 43,733,107.00 0.00 不适用 0.00

北京厚生投资管

理中心 （有限合

伙）－苏州厚齐

股 权 投 资 中 心

（有限合伙）

其他 8.72% 36,623,900.00 0.00 不适用 0.00

上海晟莱鑫管理

咨 询 合 伙 企 业

（有限合伙）

境 内 非 国 有

法人

7.65% 32,110,081.00 32,110,081.00 不适用 0.00

内蒙古伊利实业

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

境 内 非 国 有

法人

4.08% 17,136,000.00 17,136,000.00 不适用 0.00

深圳市领信基石

股权投资基金管

理合伙企业 （有

限合伙）－深圳

市领誉基石股权

投 资 合 伙 企 业

（有限合伙）

其他 2.45% 10,270,339.00 0.00 不适用 0.00

青岛清晨资本管

理有限公司－青

岛宏基鼎泰股权

投资基金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

其他 1.72% 7,204,653.00 0.00 不适用 0.00

福建国力民生科

技发展有限公司

境 内 非 国 有

法人

1.38% 5,794,372.00 0.00 不适用 0.00

滨州华建企业管

理合伙企业 （有

限合伙）

境 内 非 国 有

法人

1.34% 5,634,531.00 0.00 不适用 0.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

说明

上述股东中，北京京巨丰的股东为袁训军、郭晓红夫妇，二人分别持有北京京巨丰50.00%的股权，通过北京京巨丰间接持有公

司22.56%的股权；袁训军为公司股东上海晟莱鑫、珠海聚丰瑞的执行事务合伙人，通过上海晟莱鑫间接持有公司1.61%的股

权、通过珠海聚丰瑞间接持有公司0.25%的股权。 除此之外，公司未知其他股东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是否属于一致行动人。

持股5%以上股东、前10名股东及前10名无限售流通股股东参与转融通业务出借股份情况

□适用 √不适用

前10名股东及前10名无限售流通股股东因转融通出借/归还原因导致较上期发生变化

□适用 √不适用

公司是否具有表决权差异安排

□适用 √不适用

（2） 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10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3） 以方框图形式披露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

5、在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适用 √不适用

三、重要事项

（一）重大资产重组情况

公司通过下属全资子公司景丰控股向香港联交所上市公司纷美包装有限公司全体股东通过自愿有条件全面要约及/或通

过其他符合监管要求的形式现金收购纷美包装已发行股份（要约人及其一致行动人持有的股份除外）。

2024年5月9日，公司召开了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本次交易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议案》《关于本

次交易方案的议案》《关于〈山东新巨丰科技包装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购买预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公司及全资子公

司申请银行贷款及提供担保的议案》等相关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4年5月10日披露的相关公告。

2024年5月27日，公司召开了2024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及全资子公司申请银行贷款及提供担保

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4年5月27日披露的相关公告。

2024年5月30日， 公司披露了 《山东新巨丰科技包装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重大资产重组进展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4-043）。

2024年6月3日，公司召开了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山东新巨丰科技包装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

购买报告书（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估值机构的独立性、估值分析假设前提的合理性、估值分析方法与估值分析目的

的相关性以及估值分析结论的公允性的议案》《关于本次交易摊薄即期回报影响的情况及采取填补回报措施的议案》 等相关

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4年6月3日披露的相关公告。

2024年6月13日，公司披露了《山东新巨丰科技包装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关于对山东新巨丰科技包装股份有限公司的重组

问询函〉回复的公告》《山东新巨丰科技包装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购买报告书（草案）（修订稿）》等相关文件。 具体内容详

见公司于2024年6月13日披露的相关公告。

2024年6月28日，公司召开2024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本次交易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议案》《关于本次

交易方案的议案》《关于〈山东新巨丰科技包装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购买报告书（草案）（修订稿）〉及其摘要的议案》等相

关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4年6月28日披露的相关公告。

2024年10月10日、2024年11月19日、2024年12月11日、2024年12月20日、2024年12月24日、2025年1月21日、2025年2月5

日、2025年2月18日， 公司分别披露了 《山东新巨丰科技包装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重大资产重组进展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4-085）、《山东新巨丰科技包装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重大资产重组进展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94）、《山东新巨丰科技

包装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重大资产重组进展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95）、《山东新巨丰科技包装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重大资

产重组进展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96）、《山东新巨丰科技包装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重大资产重组进展的公告》（公告编

号：2024-097）、《山东新巨丰科技包装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重大资产重组进展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02）、《山东新巨丰

科技包装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重大资产重组进展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08）、《山东新巨丰科技包装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重

大资产重组进展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11）。

2025年2月28日，公司披露了《山东新巨丰科技包装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重大资产购买实施完成的公告》《山东新巨丰科技

包装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购买实施情况报告书》《关于重大资产购买相关方承诺事项的公告》， 公司本次交易已实施完毕。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5年2月28日披露于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相关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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